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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． 目的

对顾客提供的产品进行及时有效的验证、贮存、维护和标识，确保顾客提供的产品合格投入使用。

2． 适用范围

适用于各项目工程对顾客提供产品的控制。

3． 总则

各项目物资必须执行本规程。

4． 管理办法

4.1   施工技术部物资科负责监督项目材料是否落实本程序，项目技术人员首先要根据工程合同规定，编制该工程项目顾客提供产品的需要计划，技术负责人审核后，材料部门根据计划与顾客协商并签定供应合同，以保证产品质量和进厂时间。

4.2  工地实验室负责顾客提供产品的检测试验，应执行《进货检验和试验程序》。

4.3  项目材料人员按《搬运、贮存》及《产品标识和可追溯程序》对顾客提供产品进行控制，同时应注明顾客提供标识。

4.4 在贮存期间发生丢失、损坏，应及时向顾客报告，并由材料人员填写丢失、损坏物资记录表。由顾客代表签认，若发现规格型号不符，也应及时通知顾客，不合格品《不合格品控制程序》办理。

4.5 顾客提供的产品，应由供方用正规的方式验证，顾客对检查合格的产品仍负全责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要求，顾客指定的“分承包方提供的产品”应在合同中说明，视为顾客的产品，执行本程序。

4.6 公司物资负责部门将和相关部门每月到项目检查对《顾客提供产品控制》的执行情况。



